关于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平台能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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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陈述：
一、概况
202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根据市政府发布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央商务区“十四五”规划》要求，推动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建设被列入2023年度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之一。围绕“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法律服务集聚区”的目标，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自正式挂牌以来，不断完善，努力进取，谋求法律服务在提升服务虹桥开放枢纽“一核两带”国际化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新作为。
二、问题及分析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续成立法务区，但明确定位为服务长三角、服务虹桥开放枢纽建设的法务区就独此一处。闵行区司法局、南虹桥公司、新虹街道等会同市司法局和市相关部门倾注大量人财物，框架已搭建、雏形已形成、一批有规模、有影响力的法律机构进驻法务区，但集聚性、影响力、辐射度还相对薄弱，一些配套政策、扶持资金、税收奖励等未能有效落地落实，作为虹桥开放枢纽核心区的引领作用和法律服务集聚区的功能还略显单一，社会认同度、显示度、标识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平台能级水平。


	3、 意见建议：
1、在顶层设计上，可采取理事会或执委会制度，争取国家相关部委和三省一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吸纳“一核两带”市县区的人大法工委、司法部门、法院、检察院及科研院所等担任理事成员，形成统一协同平台。积极发挥闵行区司法局属地牵头部门作用，注重培育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建设和运营专业团队，接受理事会的委托管理。
2、争取设立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法学分会，作为“三省一市”法学会的分会，由“三省一市”法学会在法务区定期开展活动、组织交流。举办虹桥开放枢纽法律论坛等高层级的活动，不断扩大影响力。
3、积极吸引三省一市相关高校的法学院在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设立现场教学点和实践点，设立模拟法庭，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
4、围绕打造上海市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在国家和省市部门的支持下，研究制定面向虹桥开放枢纽“一核两带”的扶持政策和财政奖励政策，积极吸纳一批知名度高、专业性强、影响力大的法律服务机构入驻法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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